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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府〔2017〕22 号 

 

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潮州市 

本级与湘桥区、枫溪区财政体制 

方案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

潮州新区管委会： 

现将《潮州市本级与湘桥区、枫溪区财政体制方案（修订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

向市财政局反映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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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 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2 日印发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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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本级与湘桥区、枫溪区财政体制方案

（修订） 
 

为进一步规范市本级与湘桥区、枫溪区（以下简称“市、

区”）财税管理，理顺市、区财政分配关系，按照“核定基数、

属地征管、税收共享、一区一率、激励增收”的总体思路，调

整完善市、区财政体制。为此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适应经济发展客观要求，发挥财政对经济、社会发展的促

进作用，推进市区税收属地征管，完善市、区财政管理体制，

规范市、区财力分配，构建市、区利益共享机制，调动各级培

植财源、组织收入的积极性，促进市、区两级财政收入共同增

长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稳步发展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1.不改变企业隶属关系，维持现行各项专项上解、补助结

算办法不变的前提下相应调整市、区税收收入分配关系。 

2.实行市、区收入税收共享，促进市、区财力共同增长。 

3.统一分享范围和比例，简化财政结算办法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按属地原则确定市、区税收征管范围 

取消原按隶属关系、所有制性质、行政区域等多种形式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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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确定税收归属的办法，改按行政区域属地原则确定各区税收

征管范围。在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国家、省、市投资（包括共同

投资）建设的工程项目和市城市规划区以外市直企业缴纳税收

保留市级征管外，市区其他企业按属地原则实行征管。 

（二）合理划分市、区税费收入 

1.市、区共享收入。各区按属地原则征缴的市、区库税收

收入（不含车船税、耕地占用税、契税）和教育费附加收入，

划分为市与区共享收入，即：增值税（含营业税改征增值税）、

营业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土地增值税市、区库部分，

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印花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资源税、

教育费附加收入。市、区共享收入的分享比例仍按潮府〔2010〕

1 号文规定执行，即市级与湘桥区分享比例为 70.6%:29.4%，市

级与枫溪区分享比例为 20.2%:79.8%。 

2.市级固定收入。在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国家、省、市投资

（包括共同投资）建设的工程项目和市区以外市直企业的各项

税收；市直和市直管单位征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、罚没收

入、专项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、其他收入。 

3.区级固定收入。耕地占用税、区及区属以下单位征缴的

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、罚没收入、专项收入、国有资产经营收

入、其他收入。 

4.在市城市规划区以外的国家、省、市投资（包括共同投

资）建设的工程项目形成的市级库收入，税收仍属市级。市级

财政在区级范围以外取得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仍划为市级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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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，按现行体制及预算级次进行划解。 

5.市区契税收入。由市统一征收，根据潮府办〔2017〕9

号文规定，市级、湘桥区、枫溪区的分成比例调整为 73.5%：13%：

11%（其余 2.5%属于凤泉湖高新区）。 

6.市区车船税。由市统一征收，市级、湘桥区、枫溪区按

50％：35％：15％的比例分成。 

（三）实施共享收入增收激励机制 

市对区实行增量返还激励机制政策，调动各区增收积极性。

各区当年按属地征管的共享收入比上年增长 15－20％部分所形

成的地方财力，市级返还所分享部分（扣除市对税务部门超收

奖励部分后，下同）的 60％；对增长 20％以上部分所形成的地

方财力，市级全额返还所分享部分。 

各区当年共享收入比上年实绩减少的，按其减少部分影响

市级共享收入减少的实际数，相应扣减该区税收返还款。 

三、收入划解 

根据收入范围和市、区分成比例，各征收机构将征缴的各

项收入分别缴入所在的市级国库和区级国库，形成市级财政收

入和区级财政收入。同时，将中央、省级的分成部分相应计入

市、区上划中央、省级收入。对市区共享收入的划解情况，由

市财政局与中国人民银行潮州市中心支行逐月核对，年终清算

后兑现共享收入超过增长目标返还或欠收扣减款项。 

四、其他相关事项 

（一）本方案所称区为湘桥区和枫溪区，城市规划区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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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桥区、枫溪区规划区。 

（二）市、区收入中属于中央（含中央固定收入）、省级（含

省级固定收入）收入部分，仍按企业隶属关系相应划分为市、

区上划中央、省级收入。 

（三）市、区税务机关征收的社会保险费、文化事业建设

费、地方教育附加收入、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实行属地征

管，收入划分按原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市财政局、市国税局、市地税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潮

州市中心支行等有关部门，应根据体制调整内容制定相关的操

作办法。 

（五）市与区财政管理体制调整后，税收征收经费按各自

所得分别由市、区按规定负担。 

（六）在国家和省对财税政策和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时，将

根据国家和省的政策以及本地的实际情况，对财政管理体制进

行相应的调整。 

（七）以前文件规定与本方案不一致的，按本方案执行。

本方案未涉及内容仍按原体制规定执行。 

五、执行时间 

本方案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本方案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      


